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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32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分别公布了一个“专员条

例”，其内容有重要差异。 在两个条例的表层差异背后，隐含着理政观念的冲突。 在 1933 年

至 1935年期间，“剿总条例”影响不断扩大，“行政院条例”则趋于沉寂。 由于国民政府内部

不同派系权力的消长和不同治理观念的博弈，1936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行政督察专

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同时宣布废止 1932年颁布的两个条例，确立了统一的行政督察专员制

度，使其成为省与县市之间近于“实级”的一级政府。 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实行，具有

政治制度演变史上的合理性和复杂性，也显示由当时政治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具体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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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汪精卫执掌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蒋介石控制的“豫鄂皖

三省剿总”公布《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 通过这两个条例，国民政府建立了

省与县之间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本文称这种政治举措为“一制两例”）。 1936 年，这两个条例被

行政院颁行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所取代。 这种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以及对于当时

的地方行政、军事、财政运作，对于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期相关制度的建立和运作，都有重大影响。 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的“一制两例”、从分到合，虽
然仅仅持续 4 年多，其历史内涵却颇为丰富。

中国自秦代以来的地方行政体制发展，大致经历了从郡、县二级制走向州、郡、县（省、府、县）
三级制的过程。 每当行政运作因政区幅员大小、机构层次繁简而出现障碍时，多以派出行政督察机

构的方式来解决。 汉代的刺史、唐代的“道”、宋代的“路”、明代的总督、巡抚，以及明清时期介于省

与府（州）之间的“道”，均属于这类机构。 一般来说，这种派出性机构最初只构成一个非正式的行

政层级（被后人称为“虚级”），但最终往往演变为“实级”。 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废除了清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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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府—县的虚四级地方政制，实行省—道—县实三级制。① 由于它削弱了割据军阀的权力，
道尹往往被架空，道“并未真正起到行政区划的作用”。② 1924 年，主张地方与中央“均权”的孙中

山在《建国大纲》中提出中国地方政制应实行“省—县二级制”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遵奉“总理

遗教”将其写入 1931 年 6 月颁行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④

然而，“省—县二级制”在运作中很快就出现了传统性难题，即省级政区辖县数量多，行政不

便，也不利于“剿共”的推进。 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推出了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于 1932 年公布

了上文提及的两个“条例”。 这两个“条例”在一些方面存在重要差异，然而在颁行后的 4 年时间内

却并立而存。
对于这两个“条例”，有学者注意到了它们在专员职权、地位和办事机构等方面存在不同，指出

“一制两例”的现象系蒋介石、汪精卫争斗所致。 然而，差异的背后究竟蕴含着何种深层意义，它们

为何能并立而存，在并存过程中影响力如何消长，以及最终如何走向统一，这些问题迄今尚未受到

应有的关注。 本文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行。

一、 1932 年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两个条例的推出

1932 年 8 月 6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以下称“行政院条例”），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公布了《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以下称“剿总条

例”），规定在各省设行政督察专员以辅助省政府行政。 这两个条例都强调这一制度的“临时”“暂
行”性质，规定行政督察专员的任用方式与常设行政主官不同，前者为“遴派” “委派”，后者称“任
用”；前者使用的印信为木质长方形关防⑤，后者使用正方形铜质印信。⑥ 然而，这两个“条例”在专

员设立的时空范围、派任机关、组织员额、职权和督察方式等方面却完全不同。⑦

首先，关于行政督察专员设置的时空范围，两个条例的规定明显不同。 据“行政院条例”，行政

督察专员的设立具有时间方面的临时性和地域方面的特殊性。 它规定：“省政府在离省会过远地方，
因有特种事件发生（如剿匪、清乡等等），得指定某某等县为特种区域，临时设置督察专员……辅助省

政府督察该特种区域地方行政。”其名称也与这些特定县份挂钩，称“某某省某某等县行政督察专

员”；行政督察专员“于某项特种事件办理完竣时，即撤废之”。 反观“剿总条例”，则没有这种关于

时空限制的规定，相反，蒋介石在有关呈文中强调，行政督察专员必须普遍设立，“酌划一省为若干

区，各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不能谓有匪之区或边远之区可设专员，无匪之区或近省之区则可置

而不顾”，因为就“吏治腐败、民生凋敝之亟须整饬”而言，所有的地方都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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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画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画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申
报》，1913 年 1 月 15 日，第 7、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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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 （1932 年 8 月），《湖北地方政务研究周刊》第 1 卷第 7 期，1933 年 8 月 15

日，第 57—58 页。 《行政院公布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令》（1932 年 8 月 6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

编》第 5 辑第 1 编，“政治”（1），凤凰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1—102 页。 本文关于这两个条例的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此两

处，不再赘注。
《国民政府颁发印信条例》，《中央日报》，1929 年 4 月 17 日，第 1 张第 4 版。 清代常设性“额缺官”使用正方形印信，临时

性“差委官”使用长方形关防，民国政府沿用了这一制度。
梁禹九：《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之检讨及改进办法》，《政治评论》第 1 卷第 6 期，1947 年 4 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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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行政督察专员的委派机关和地位、待遇，两个条例的规定也明显不同。 “行政院条

例”规定行政督察专员由省政府在“各县县长中指定一人兼任”；而“剿总条例”则规定，行政督察专

员由“剿总”委派，简任待遇。 对于“剿总条例”的这一制度设计，蒋介石解释说：“对于行政督察专

员必须隆重其体制，予以简任之待遇，授以监督区内各县县长之大权，故其人决不能就区内现任县

长择其一提升加委，致为原与同官同职之县长所轻。”两个条例都有行政督察专员与辖区内县长互

兼的规定，但究其实却大不一样。 “行政院条例”规定以县长兼专员，县长是其本职；“剿总条例”规
定专员由“剿总”委派而兼住在地县长，专员是其本职。 这种不同在薪俸上得到了体现。 国民政府

时期的县长属于荐任官，行政督察专员以县长兼任，“仍支县长原俸”，官俸从 220 元起叙，最高可

叙至 370 元；而由“剿总”自上委派的专员享受简任官待遇，职阶与省政府厅长相同，官俸从 400 元

起叙，最高可叙至 520 元。①

两个条例对于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设计，更重要的不同在于专员的职权。 有人指出，“暂行条

例，规定专员权限较小，军事区条例则甚大”。②

对于行政督察专员职权的总体定位，两个条例一为“督察”，一为“综理”，这具有“纲”的意义。
上文述及，按照“行政院条例”的规定，行政督察专员的设置具有临时性和非普遍性，只是在某些

“特种事件”发生时“辅助省政府督察该特种区域地方行政”，也就是说，它没有常设行政官员那种

直接的行政权，只是对地方行政履行“督察”职能。 而“剿总条例”的规定却不同，它规定须在各省

划分区域普设、常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三省剿总”和各省政府的“指挥监督”下“综理辖区

内各县市行政及剿匪清乡事宜”。 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制度话语系统中，“综理”一词总是用于对各

“实级”政府常设行政机构（或行政主官）职权的整体定位，如省府职权是“综理全省政务”，县府职

权是“综理全县政务”。③ 因此，规定以行政督察专员“综理辖区内各县市行政”，实际上赋予了它

直接行政（而不是在一旁“督察”）的职权。 对于“督察”与“综理”之间的差异，当时已经有人指出：
“‘行政院的’专员之职责，恰如行政督察专员的督察身份……‘行营的’专员之职责，因为用了‘综
理’二字是已冲破了‘督察’的警戒，似觉‘实过其名’。”④

由于总体定位不同，两个条例对于行政督察专员的人事、军事、财政等各项具体职权的规定也

不同。
在“省—县二级制”的基本制度下，县长由省府任用⑤，对此两个条例均未作改变。 不过，在县

长考核方面专员仍可发挥某种重要的影响，它可以将督导、巡视辖县行政事务的结果上报，使之成

为对于县长的一种考核，并可以开具事由提出奖惩建议。 除此之外，“剿总专员”还被赋予更进一

步的权力，可以“停止或撤销”县长的“违法或失当”命令，这意味着县长职务的部分终止；它甚至有

权在紧急情况下“先行派员代理”县长，也就是取得了对县长的临时任免权。
在军事权方面，“行政院条例”只是规定行政督察专员在因维持治安需要时，可以节制调遣本

区域内各县市的警察保卫团；而“剿总条例”则规定，行政督察专员兼任该区的保安司令，“管辖、指
挥该区各县之保安队、保卫团、水陆公安警察队及一切武装自卫之民众组织”，此外还可在大军“剿
匪”清乡时，统一指挥正规军“就近指拨兵力一部”。 行政督察专员兼任保安司令后，全区军民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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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俸给暂行条例》（1929 年 8 月 16 日），《考试院月报》第 9 期，1930 年 9 月，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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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5、525 页。
陈立：《行政督察专员制之检讨》，《现代读物》第 3 卷第 8 期，1936 年 3 月，第 9 页。
《县组织法》（1930 年 7 月 7 日），《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 525—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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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归主持，有似前清之兵备道，事权已统一”。 在秦以后的历史中，以督察监察性派出机构兼领军

事，一般会导致它们在行政层级体系中由“虚”转“实”，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如汉末部州“刺史知军

事”、典领郡兵转为州牧，唐代安史之乱后“道”与方镇合一，等等。
在财权方面，由于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只是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而不是一级行政，因此“没有

本身的财政”①，仅由上级政府拨给经费。 但两个条例所规定的经费数额却相差极大。 “剿总专

员”兼住在地县长和本区保安司令，其公署编制为 21—25 人，经费“除就兼领所在地县府额定开支

外”，还有“省库加拨或另行补助”，总额月支 5250 元。 “行政院专员”由现有某县县长兼任，在“县
政府内附设办事处”，“于本督察区域流动设置”，定员仅 6 人，其办公费由本省开支。 “行政院条

例”中没有关于行政督察专员办事处经费数额的具体规定，但其数额远少于“剿总专员”是可以肯

定的。 以最初不执行“剿总条例”的苏、浙、赣、冀四省为例，1933 年苏省专署经费分三等：1990 元、
1750 元、1500 元②，浙省专员办事处经费为 1068 元③，赣省专署经费为 2070 元④，冀省专署经费为

1200 元⑤，虽多于县府，但与“剿总专员”相较，大概只相当于后者的 1 / 3 至 1 / 2。
综上所述，“行政院条例”对于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规定，基本符合它作为省政府监察性派出

机构的定位，而“剿总条例”则否。 后者在颁行时特别声明它与法定的“省—县二级”地方政制并不

相悖，说“专员所管之职务实如一省中之民政分厅，只系横面之扩张而非纵体之层迭”，且“属暂行

政制，然按之省、县自治二级制，固根本不变，即与总理建国大纲之规定，亦依然契合”。⑥ 然而当时

人已经看到，“剿总条例”所规定的“军事区内的专员制度，有普遍性质，有固定组织，有广大权力”，
尽管“理论上”被认为“是民政分厅一类的东西”，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⑦；更有人直接指出：“剿
总专员”制度无论“如何声明非三级制，非府制的恢复，虽然印信是一颗关防，但事实上行政督察专

员公署却俨然为地方行政机关，不过非三级制之中级耳”。⑧

二、 一制两例：表层矛盾下的理政观念冲突

行政督察专员是国民政府 1932 年创行的一个重要行政制度，而其创行方式，竟然是由两个机

构同时颁布内容存在重大差异的条例，且允许它们并行 4 年之久。 对于这种“一制两例”的政治现

象，谓之“历史奇葩”也不为过。 那么，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对此，时人和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都曾

给出过自己的解释。
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是“一制两例”的重要背景。 “剿总条例”的颁布机关是

鄂豫皖三省“剿总”，其“背后是蒋介石担任委员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其意在利用该制的推

行，力图将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扩充至更多的省份”；行政院条例的“颁布机关则是

以汪精卫为院长的行政院”，其立意除了避免“使该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孙中山关于地方行政制度

实行省、县两级制的遗训”外，还在于要“借此约束和限制蒋介石及其军事委员会在各省扩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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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势头”。① 有学者认为，两个条例是分别为因应不同区域的政治需要而制定。 如民国时期的学者

梁禹九就说，“行政院条例”适用于非“剿匪”区的“普通省份”，而“剿总条例”是“就普通省份现行

制度斟酌损益，补偏救弊”②；甚至蒋介石本人在创制“剿总条例”时也说，“行政院条例”“创制之精

神，系就普通各省情形为因应，对于剿匪省区……似尚未能完全顾到”，因此，必须“专就剿匪省份

内”的特别情况另外颁行有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组织条例”。③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从一定角度反映了历史事实，但忽略了这两个条例表层矛盾之下更为深

层的东西。
应该承认，蒋介石创制“剿总条例”模式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背后存在借此扩大自身势力的

打算，承载着“斗共”、斗汪、斗地方的“三合一”功用。 其在日后的实际推行也可证明这一点，不管

是“有匪、无匪、边远、近省”地带④，中央“剿匪”大军每至一省即在该省推行“剿总条例”，普设专

员，由“剿总”或行营委派，高配其编制员额并补贴经费。 如 1935 年 1 月中央军“追剿”入贵后，蒋
即以娄山关战败和堵截红军不力为由，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撤职，由其义兄吴忠信接替。 至 5 月，
贵州设立了 11 个专员，其人选由蒋介石从“赣皖等省择优调用”⑤；经行营核准，专署编制为 71 人，
经费 4668 元。⑥ 同年 3 月，蒋助刘湘稳固对四川的掌控后，将全川划为 18 个专员区，由“豫皖鄂三

省调任”了 3 名专员⑦，专署经费定为 5250 元。⑧ 针对这类情况，蒋廷黻曾指出：“中央政府的政治

力量正随军事的进展而扩展，剿共事实上等于变相的统一。”⑨陈公博也曾议论道，蒋对于“剿匪

区”的政治经营扩张了自己的势力，挤压了汪精卫控制的行政院的权力：蒋“以剿匪为名，请求中央

把剿匪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

落空庭，草长深院了”，“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

寻常的文书股罢”。○10

然而，如果认为行政督察专员“一制两例”的主要背景在于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权力争夺，
则忽视了更重要的东西。

从时间上看，“剿总条例”和“行政院条例”都起源于 1932 年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

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 时人都知道，“剿总专员”制“实为党政委员会分会所孕育”○11，或说

“实是党政委员会分会演进而来的”。○12 第二次“围剿”期间，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南昌行营为收“党
政军三方统筹并办之效果”，设立党、政、军三权合一的党政委员会，其下设分会，把中共中央根据

地所在的江西省 43 个县划为 9 个分会。 1931 年 6 月《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分会组织

条例》规定，党政委员会分会设委员长，“秉承党政委员会之命令，综理本区各县之党务政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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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分会所在地之县长”；“各分会管区内各县之保安队及保卫团，概归分会委员长节制指挥”；“各分

会经费，以所领县政府之经费充之，如有不足……另行省库加拨，或暂由行营补助”。① “区分会”
这种明显具有集权色彩的制度，被认为“功效颇著”，所以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时“一切均效仿

之”，诸如“综理”行政、以专员兼县长、政军一体化、双份经费、普遍设立等做法均作为成功经验被

“剿总条例”所沿袭。 亲历前后两制并曾任分会委员长的江西万载县县长钟竟成说：“行政督察专

员兼保安司令几完全与区分会之职权相同。”②再看“行政院条例”，它的设计主导者并非行政院院

长汪精卫，而是内政部部长黄绍竑。 黄于中原大战后离桂，受汪延请出任内政部长。 内政部设计专

员制时，黄借鉴了自己主桂期间推行的“行政督察委员制”。 黄主桂期间，考虑以省府直接管辖全

省 90 余县，力有不及，于 1927 年 10 月至 1929 年 2 月间采用民政厅长粟威的策划，在距离省会较

远的桂林、柳江、田南、镇南四地设“行政督察委员”，“监督考察边远地区各县行政”③，这比蒋在赣

创设党政委员会分会制还要早 3 年多。
究其实，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创行的最重要背景，乃是国民政府地方政制“省—县二级制”的运

作出了问题。 清代实行省—府（直隶州）—（州）县三级地方政制，且在省与府之间设置虚级的分巡

道；入民国后，北京政府改行省—道—县三级制。 至国民政府时期，制约地方政制形式的交通、通讯

条件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良，而地方政制仍循“曹锟宪法”实行“省—县二级制”，必然会同历史上的

所有二级地方政制一样，面临一级行政所辖二级行政单位数目过多而难于治理的问题。 对此蒋介

石指出：“我国省区，大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所辖县治，多者逾百，少亦六十以上，遂使省与县之

间，上下远隔，秉承督察，两俱难周。 以故省政府动有鞭长莫及、呼应不灵之苦。 而出任县长者，辄
存阳奉阴违、蒙蔽取巧之心。”④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谈到：江西“幅员辽阔”，辖 81 个县，“除少

数县份距省较近外，余皆山泽绵亘，交通不便”，“凡一省令，动须经旬阅月，始克到达，而各县则以

距省窎远，耳目难周，对于应办事项，往往出于因循，或涉于苟简”。 这一问题在遇有大规模军事行

动时尤显突出。 熊式辉说：“年来匪氛滋炽，清剿之计，至巨且急，乃为事权所限，待命省府，间因传

达濡滞贻误戎机者，亦属不一而足，凡此皆为省县隔阂之所致。 盖县远于省，居中失所秉承，则呼应

难；省远于县，居中疏于督察，则统率难，阔略相仍，流弊百出。”⑤
对于这种深层次的地方政制问题，蒋、汪以及其他政治领导人都必须面对，而受到历史局限，他

们所采取的对策也只能是中国传统的办法，即在省与县之间设置派出性行政督察机构。 事实上，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至 1932 年 8 月“一制两例”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出台之前，南方各省已经先

后推出了以省政府派出机构督察各县行政的制度，其具体情况是：广东省于 1925 年 7 月推出行政

委员制；广西省于 1927 年 10 月推出行政督察委员制；湖北省于 1928 年 8 月推出行政委员制；江西

省于 1931 年 6 月推出党政委员分会制；安徽省于 1932 年 4 月推出首席县长制；江苏省于 1932 年 5
月推出行政区监督制；浙江省于 1932 年 5 月推出县政督察专员制。 可见，以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打

破因遵孙中山遗教而实行的省—县二级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至于在“一制”之下出现

“两例”，则与蒋、汪及其他政治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从政经历有关。
蒋介石在地方政制建设问题上，对于他认为妨碍统一政治、军事运作的制度，全都不吝修改，而

不会顾及“总理遗教”和国民政府实行的一些基本法律。 他领导的“三省剿总” “南昌行营”，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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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行政督察专员制度，还在“剿匪”区推出各县“分区设署”（1932 年 8 月）和县政府“裁局设

科”（1934 年 12 月）两大措施，实质上改变了国民政府遵孙中山遗教实行的地方自治制度。 这一问

题已有学者做过充分研究①，这里不再赘述。 蒋主导制定“剿总条例”，虽声称不违背省—县二级地

方政制，行政督察专员属于上级机关的“派出机构”，但实际上，他自始即无设立虚级专员之意。 他

在一个“训令”中说，行政督察专员对于辖区内的所有“行政人员及所属保安、警察、团队”都有“指
挥、监督、考核、奖惩或执行必要与紧急之处分”的全权②，这种专员俨然就是一级行政。

黄绍竑主导设计“行政院条例”，同样也与他个人的从政经历和行政理念有关，而非要帮助汪

精卫与蒋介石进行政争。 黄绍竑在内政治理方面有自己的原则性理念，他 1926 年主政广西后，推
行了一系列内政建设措施，包括行政督察委员制。 黄认为，尽管国民政府地方政制的省—县二级制

存在问题，但不应恢复清代的省—道（虚）—府—县“三级半制”和民初北京政府实行的省—道—县

三级制。 他回忆说，当时“觉得前清的府道及民初的道尹，都是固定的官制，未免呆板了些，既经撤

废，自不必再行恢复”，于是建立行政督察委员制度以“为暂时权宜计”。③ 1932 年 5 月，他入职内

政部后，仍继续强调地方政制应坚持“省—县二级制”，说“临时增设之督察机关，仍以不破坏省、县
二级制为原则，亦所以保持总理遗制及中央法令之尊严也”；“各省现行地方行政制度仍须遵照中

央法令，不得变更省、县两级制度”。④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黄绍竑主导制定《广西各区行政督察委员暂行条例》，从一开始就是要

设一种弱权专员，避免使其成为一级正式行政。 根据这个条例，附属于督察委员的机构极简，仅秘

书 1 人和由办事员和雇员若干人组成的“办公处”。 督察委员的职权也比较简单，没有行政权，只
能对“所辖区内一切行政事宜”进行“督促及指导”，以及“随时出巡”，对所辖区域内官吏的政绩进

行“考核”“指导”，“将考核情形，列报省政府”；对于所辖区域内各官吏，在认为应付惩戒或奖励

时，“咨商”省政府或主管官厅“核办”。⑤ 这个条例关于行政督察委员制度的各种规定，包括专员由

省府任免、仅在部分区域设置、机构简单、职权限于人事考核、建议奖惩等，均为“行政院条例”所沿用。
1934年黄离开内政部，调任浙江省主席，继续以弱权原则来调整浙省的专员制度，“规定各区专员的权

限比他省为小，专司县政的督察辅导责任，不使各自为区风气，致与省府权限政令发生冲突”。⑥

综上所述，探讨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一制两例”的问题，要着眼于它们背后行政理念的不同。 民国

时期著名行政学家施养成认为：“两例”立意不同，“剿总条例”的“动机为军事的”，“行政院条例”的
“基础则为行政的”；“前者欲加强专员之权力，以利军事，后者则欲制止专员之发展，以维持现行省、县
两级行政制度”。⑦ 这是很有见地的。

三、 两个条例的不同命运

行政督察专员的两个条例于 1932 年颁行后，其实行情况究竟如何，学术界迄今尚乏研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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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只是用“双轨运行”“同道扬镳”等话语做简略概括。① 事实上，两者的命运极为不同，“剿总条

例”的影响不断扩大，而“行政院条例”则趋于沉寂。
（一）“剿总条例”影响的扩大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建立后，最初有 7 个省实行，其中鄂、豫、皖 3 省执行“剿总条例”，浙、苏、
赣、冀 4 省均兼采两种条例而自订规程，专员处于弱势状态。 鲁涤平主政的浙江，仅在浙东海防地

区、共产党活动区、禁烟与“红丸”制造地带设立 6 个“特区”②；顾祝同主政的江苏，专署人员仅 8
人，专员“职权比较的小，事务也比较的少”③，“虽然他们也身兼保安分处长的头衔”，但“并无指挥

军队之实力……省府各厅下行公文不过多给专员一份，各县上行公文不必经过专员”④；熊式辉主

政的江西省，专员不兼县长和保安司令⑤；于学忠主政的河北省，仅在滦东西、平东北战区设立了滦

榆、蓟密 2 个专员区。⑥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专员制度多有质疑反对之声，有人说学界“反对者多

于赞成者”，认为专员在省府和总部“两姑之间难为妇”，指责实行专员制度“陡然增加的行政

费”。⑦ “剿总条例”中的重要内容有时也被质疑和抵制。 如《青岛时报》就说，“剿总条例”中的行

政督察专员兼任驻在地县长一项尤其应该“量为变通”⑧，湖北省主席张群曾以“专员兼县难专责”
为由，向蒋介石请求不予实行，但被蒋严词拒绝。⑨ 当时各省对于专员制度消极敷衍，专员往往被

“视若过去无足重轻之道尹”，遇有“剿匪”、地方财政整理等事务，省政府及其各厅处往往越过专员

而与各县之间“径行呈令，以致专员情形隔阂”，“不能尽其督察之权责”。○10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和强化“剿总条例”的影响。 1933 年 11 月，福建事变

发生，蒋介石借机在福建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专员任用权这一关键问题上采用“剿总条例”
的原则，不由省政府而“由行营遴派”，至次年 4 月初“大致竣事”。○11 1935 年，中央军借“剿匪”进入

贵州、四川，这两个省也开始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制度，设制均遵照“剿总条例”。 此外，1933 年 5 月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成立后，蒋介石依托这一机构和“三省剿总”，插手“剿匪区”各省乃至

全国各省的治理，这也是使“剿总条例”影响扩大的重要途径。
第四次“剿共”失败后，蒋介石采取措施加强对各地地方武装“民团”的控制，“三省剿总”于

1933 年 4 月修正《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理条例》，规定行政督察专员有权“监督、管辖或指挥”各县

民团，专员因此与省保安处长、各县县长一起构成了民团的三级管理指挥系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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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专员被架空，1934 年 2 月 19 日，南昌行营发布《通令豫鄂皖赣省政府为规定各省厅处

与行政区及各县关于处理行政事项应遵行之五点》，特令有五件事不能绕过专员：（1）责成全省各

县一体举办重要事件，必须分区督察，限期完成者；（2）责成某行政区所辖各县中之一县专办事件；
（3）两个专员区毗邻县份互相联系事件；（4）前三类事件的各县办理情形；（5）各县地方财政收支

情况等，必须经由专员督察后上呈。①

为了落实这一通令，3 月 18—20 日，南昌行营召开十一省（豫、鄂、皖、赣、苏、浙、闽、湘、鲁、陕、
川）行政会议。 这次会议有 600 余人参加，主要为各省省政府的厅长和专员。 会后，行营秘书长杨

永泰的 2 万余字总结长文———《各省厅长专员南昌集会报告建议之总评及应行改进之管见》被多

家大报（《大公报》《新闻报》《益世报》《中央日报》《民报》等）全文刊发。 会上，蒋介石听取各方报

告后，就“省府政制”“财政”“改良司法”“警察团队”等四个问题“训示刷新政治重要办法九项，作
为大会之总决议案”。 其中第一个办法即“统一省府政令，以免分歧，同时提高行政督察专员权位，
省府行令各县，由专员转”。② 会后至 1934 年年底，以这一“办法”为指导，南昌行营就上述四个方

面的问题对专员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4 月 23 日，南昌行营制定标准以保证专员经费，并实行经费补助制度。 按专员是否兼县和有

无直辖保卫团，将专署分为甲、乙、丙三等，编制分别为 76 人、62 人、55 人，经费分别为 5398 元、
3658 元、3270 元，其中的行营补助分别为 2000 元、1500 元、1200 元（不久后规定专署成立 3 个月后

经费“改归省府按数拨发具领，总部不再补助”）。③

在“十一省行政会议”上，与会专员要求获得“对于特别法人犯，如土劣盗匪及贩卖毒品各项案

件”的“权宜处置”权，南京行营于 6 月 11 日发布命令予以明确，说“现在豫鄂皖赣四省行政督察专

员，大半兼任县长，而县长又皆兼任军法官，是事实上与专员负责处理者无异”，“专员之不兼县长

者，其驻在地必有兼任军法官之县长，该专员亦有监督审理之权”④，承认了专员的这种权力。
7 月 1 日，为回应“十一省行政会议”对于专员制“最为显著”缺点的批评，南昌行营颁发《各省

行政督察专员职责系统划分办法》，强化专员的人事权、财权，提高其在地方行政系统中的地位。
在人事权方面，专员们抱怨“县长之任命，专员既不得与闻，而县长到任又不与专员接洽”，“专员认

为得力之县长，省府辄予更换，认为溺职者，省府反加维持，彼此声气不通，督察即无从发生效力”。
针对这种问题“划分办法”规定，“凡新任县长应先赴该管专员公署谒专员请训……商洽该县应办

事宜，再行到任视事”；省府应以“专员之考核报告”作为奖惩县长的“重要之根据”。 在财权方面，
专员们反映“各县地方预算决算，以及预备费之动支”，“均非专员所能参预”，认为如果“只赖临时

巡视，以为事后纠正，则督察之实效，自亦不彰”。 针对这一问题“划分办法”规定：“如专员认为有

应分别准驳或修正者，得申具意见，即速陈明省政府，以备主管厅处审核之参考。”公文传递程序关

系官员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专员们抱怨“省政府暨各厅处发布各县之重要法令文书，本应经由专

员下达”，但多被跳过，使督察“徒托空言”。 针对这一问题，“划分办法”强调相关法令文书必须经

专员转行，又将前述南昌行营关于“不能绕过专员”的五件事合并为三类，即“含有时间性之重要事

件”“含有特别性质之专办事件”与“含有联系性之共同事件”，对这一制度加以重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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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省行政会议”反映警察团队统系混乱，为解决这一问题，6 月召开的“八省保安会议”规
定，民团建设要致力于“名称统一” “步骤促进” “训练整齐” “经费统一”，进一步推动民团的国家

化。 7 月 22 日，南昌行营颁布《各省保安制度改进大纲》，明确规定，在保安团队建制中，专员区相

对于省区为独立层级，配备 1 个保安团（编制 54 人），下辖 3 个保安大队（每大队编制 18 人）和 1
个机关枪迫击炮中队或 1 个特务中队。① 1936 年，行政院又特订《区保安司令部组织暂行条例》，健
全其组织，规定区保安司令部与专署合署办公的员额 9 人，分开办公的员额 30—33 人，增加军法

官、书记和卫兵。②

11 月 27 日，借解决“诉愿管辖”问题，南昌行营又公布《省政府合署办公后诉愿管辖程序办

法》，明确专员在地方政制中的地位，规定“专员与各厅、处在行政地位上同属一级，各厅、处受理诉

愿时，应对于该管专员为事实上之咨询”。③

1935 年后，蒋介石再次采取措施扩大专员的司法权，使之由民事领域延伸至军事领域。 6 月 5
日，武汉行营公布《修正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规定对于“剿匪区内之土豪劣绅”所犯“武断乡曲欺压

人民致死”“恃豪怙势蒙蔽官厅”等七种罪行，专员有权审判。④ 后又制定《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及县

长兼办军法事务暂行办法》，对于专员的司法审判权做出系统规定。⑤

概言之，在第五次“围剿”前后，蒋介石通过南昌行营等机构，多次调整和扩大了专员的行政

权、财权、人事权、司法权和武装指挥权。
（二）“行政院条例”趋于沉寂

两个条例颁行后不久，“行政院条例”就受到了来自另一方的压力。 1932 年 12 月，内政部筹组

的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召开，蒋介石即提案建议在全国普推“剿总专员”制，浙江省自治筹备委员

会的内政部派员许蟠云和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朱旭均提案附和，建议行政院条例向“剿总条例”看齐

修改。 许案建议增加专员办事处的员额，并固定设置，改称“公署”；专员职位应高于县长，对于“受
任之中心工作，当有依法解决之全权”；“赋行政督察专员以指挥军队之权”等。 朱案建议专员制度

“宜全国普遍延长设置”，“不宜因办理一事而兴，办竣一事而废”；专员“执掌职权宜予提高，不宜于

同级之各县县长中择一兼任”等。⑥ 这些建议的基本点，是改变“行政院条例”所规定的弱势专员

制度，实行“剿总条例”所规定的强势专员制度。 这样的观点和建议也存在于学界。⑦

对于这种建议，内政部没有接受。 从内政部附在提案后的处理办法看，它仍然坚持执行专员的

弱权和临时设置原则。 如朱案后所附处理办法是：“各省就从前府治地方划为若干区，区设行政督

察专员，其有属县距离太远或多少过甚者，则移转管辖……迨至训政成功达到宪政时期，再行体察

国情，量予裁废，以符建国大纲三级（中央、省、县———引者注）之制。”这一办法的要义，在于同意在

各省分区普设专员，但仍规定它属于“训政”时期的临时举措，等“宪政”实现即予裁废。 而大会的

决议则仍坚持“行政院条例”关于专员不普设的规定。 决议说：“各省在剿匪区内，或有其他特殊情

形之地方，得设置行政督察专员部分，前奉钧院公布之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已有明文规定，无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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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议。”①

在这之后直至 1935 年，“行政院条例”因无人关注而沉寂。 黄绍竑自 1933 年起任北平军分区

参谋团参谋长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来往于冀、察、绥等地，协助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处理长城抗战和

对日交涉；期间还曾负蒋介石之命前往粤、闽，游说陈济棠出兵“剿共”，以及探查李济深、陈铭枢

“闽变”前后的反蒋活动。 1934 年 12 月，黄被调任浙省主席。 汪精卫则于 1932 年 8 月至 1933 年 3
月、1935 年 5 月至 8 月两次“因病”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蒋先后派宋子文、孔祥熙暂代其职。 内政部

长一职，也脱离汪精卫之手，由蒋的义兄黄郛和陶履谦先后担任，二人均任职不到 1 年，无暇维护行

政院的专员制。
综上所述，关于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两个条例颁行后，其命运如云泥之别，“剿总条例”的影响

不断扩大，“行政院条例”则趋于沉寂。 当时甚至有人认为，“行政院条例”“后来经豫鄂皖三省剿匪

总司令部改进”了②；在有的地方，人们甚至根本不知其存在，如“四川一般只知道行营的行政督察

专员制而不知道行政院还有个行政督察专员制”。③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行政院专员制”实际自

1932 年颁行之日起就影响甚微，虽然就制度设计而言“两例”并存，但若论实际效力，两者大为

不同。

四、 “两例”归一与“实级”行政

1936 年 3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同时宣布废止 1932 年

的《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和《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同年 10 月，对《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进行修正。④ 至此，国民政府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两例”归一。 这

种重要制度变动的实现，与 1935 年夏天以来国民政府内部不同派系的权力消长有关，也是当时不

同治理观念博弈的结果。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两例”归一启动于 1935 年夏，其背景是这一年国内政治形势的巨变。

1935 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冀、察、鲁、晋、绥）三市（平、津、青岛）脱离中央，推行“自治”，妄图制

造第二个“满洲国”。 同年 10 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国民政府宣布“剿匪成功”。⑤ 在这种

形势下，蒋介石将调整“剿匪”策略、加强地方行政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他说，对于红军，“进剿

与清剿之程度，完全不同。 进剿之法可应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原则。 而清剿之时，只可用一分

军事，而须赖九分政治之力也”。⑥ 显然，他试图将加强行政建设作为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重

要途径。 当时有评论说，蒋在 1936 年表现出比此前更关注行政的趋向。⑦ 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

文灏也说，1936 年行政院“对于地方行政之研究与改革，殊为积极，期于短时期内，将县之组织，行
政专员之职权，及地方治安等问题，确定充实改进办法，委员长行营对于地方制度改革，颇多

新猷”。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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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国民政府高层出现重要的人事变动，蒋介石的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张，这也有利于以

“剿总条例”为基础来统一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政治运作。 该年夏天，行政院、内政部审核浙江、陕
西、甘肃等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组织章程”，并开始草拟和修改适用于全国的统一规章。 就

在这期间，汪精卫于 1935 年底因遇刺而离开行政院，蒋介石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副主席兼行政

院院长，行政院改组，“国民党内再无人有力量向他在政府中的首脑地位挑战”。① 至 1936 年 3 月，
蒋陆续将行政院和内政部的要职更换为信赖之人，如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改翁文灏（1935 年 12 月

13 日），行政院政务次长彭学沛改蒋廷黻（1936 年 3 月 27 日），内政部部长陶履谦改蒋作宾（1935
年 12 月 12 日），内政部常务次长许修直改张道藩（1936 年 2 月 12 日）。② 蒋介石控制行政院后，真
正“掌握着政府的实权”③，行政院的各种决议“不是表决的，而是由院长个人决行的”。④
1936 年 3 月《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公布后，需要征求各省意见以进一步修订。 当

时湖南的何键、四川的刘湘均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而不久后公布的“五五宪草”也没有将专员制度

纳入国家政制，这种舆论环境对于蒋介石主导推动的专员制度确立十分不利。 在 5 月中旬行政院

召开的十省民政、教育两厅长及专员会议上，就出现质疑意见。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会议最终对于

各项地方政制改革竟“询谋佥同”，出席会议的各省主席、厅长、专员“顾忌多端，词难尽意”，“以笼

统含糊了事”。⑤ 专员制度也得到基本肯定，被认为如“运用得宜，确能辅助省府推行政令，督察各

县施政实情”。⑥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议期间长期支持西南实力派叫板中央的国民

党元老胡汉民去世，各省政要意识到政治格局将发生有利于蒋的重大变化。 9 月，两广事变和平解

决，广东被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蒋介石的军事、经济实力得到充实，政治威信也得到

提升。 陈济棠下野后，“中央命吏纷纷南下而主其政，则凡百规模，多已改弦易撤而更张”，“而其中

与地方行政有关者”，就是“行政督察专员制设置”。⑦ 10 月，粤省裁撤“各区绥靖公署”，改设专员

公署，定员 10 余人，每月经费 2000—3000 元。⑧ 蒋介石在粤桂地区的专员人选问题上十分用心，
“颇费躇蹰”。 这一时期蒋介石对于专员制的重视在他的日记中也得到反映，全面抗战开始前，蒋介石

日记中提到专员制度共9次，其中7次是在1936年9月（12、13、18、19、20、24、26日），且都是关于粤桂

专员问题。⑨
随着“剿共”军事的进展，蒋介石的势力扩张到西南、西北地区，对华北地区和东南非“剿匪”区

的影响也在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推行进展很快。 从 1934 年底至 1935 年，又
有山东、贵州、四川、浙江、陕西、甘肃、河北七省开始实行这一制度，而其制度设计的摹本大体以

“剿总条例”为主。 七省之中，贵州、四川明确规定专员制度依据“剿总条例”；陕西、甘肃、浙江三

省，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专员制度的制定是依据“剿总条例”还是“行政院条例”，但对于专员制度

的两个重点，即专员是否兼辖区保安司令、是否兼驻在地县长，均采用“剿总条例”的规定。 对于专

员制度的另一个重点———专员对于辖区是直接行使行政权还是仅仅具有监督权，陕西省的规定是

专员“综理辖区内各县行政及剿匪清乡事宜”，甘肃省的规定是专员“推行辖区一切行政”，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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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规定专员“督进辖区各县行政并综理区内一切保安，及壮丁征退训练等事宜”，大致而言，也都采

用了“剿总条例”的规定。① 只有山东、河北两省明确规定其有关专员制度的规程是依照“行政院条

例”颁行，其中山东仅在“第一区”、河北仅在“滦榆蓟密两区”设立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而对于上述

专员制度的三个重点，山东的“规程”仍然是以“剿总条例”为参照，规定专员兼县长和本区民团指挥，
“负绥靖地方责任，举凡所辖区内之县政、公安、警察、人民自卫团体，悉归管辖”。②

随着蒋介石对行政院的掌控和专员制度在各省的推进，内政部于 1935 年 8 月中旬开始着手起

草统一的行政督察专员“条例”；10 月 18 日草案拟出，经内政、军政两部会同军事委员会开会审查

后，22 日提交行政院第二三五次会议通过。③ 此后，又经内政部、军政（军事委员派员参加）审查修

订，最后于 1936 年 3 月 17 日提交行政院第二五四次会议通过。④同月 25 日，行政院公布了《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以下简称“3 月条例”），同时宣布废除 1932 年“三省剿总”和行政院

的两个条例，国民政府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实现了“两例”归一。
“3 月条例”并非如既有研究所认为的，是蒋“统一”了“两例”，或“由两个不同系统合而为

一”⑤，更不能认为它只是“行政院条例”“组织范围、行政职权”的“扩充”。⑥ 事实上，“3 月条例”
完全是“以鄂豫皖三省所实行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为蓝本”⑦，吸取了此前 3 年有关制度中调整、扩
大专员制度的内容，而在重要问题上完全没有采纳“行政院条例”的规定。 正因为如此，当时人感

觉它与“剿总条例”相较“并无多大变更”⑧，只是“军事区条例的合法化”和“延长”。⑨ 刘湘揶揄

道，这是“将行营治令与中央法令，熔铸为一整个系统”。○10

从表面看，“3 月条例”通过一些行政词语（如“简派”“关防”“辅助机关”等）仍将专员标识为

“虚级”官员，但它规定设置各省行政督察专员的宗旨在于“整顿吏治、绥靖地方、增进行政效率”，
其职权是“承省政府之命，推行法令并监督、指导暨统筹辖区内各县市行政”○11，这与 1932 年“行政

院条例”的相关规定相较有了根本性变化。 刘湘就特别指出这一点，他说：1932 年的“行政院条例”
指设置专员是为了“彻底剿匪清乡”，而“3 月条例”则说是为了“整顿吏治、绥靖地方、增进行政效

率”，“三项平列”，这是一种“根本变更”；前者规定专员系“简任待遇”，后者则规定“由行政院就法

定简任职公务员资格者，呈请简派”，这表明专员的“地位业已提高”；前者“有（专员）受政府指挥

监督之规定”，后者则规定专员“承省府之命，推行法令，并监督指导、统筹辖区内各县市行政”，兼
有行政和监督职能。○12 也有人评论说，“3 月条例”实际上将专员公署变成了一种普设、常设的机

构，“不特过去剿匪省份的专员制，未尝以赤匪肃清而取消，且已推及于非剿匪区省份，有确立为

普遍而永久的地方行政制度之倾向”，这“实为今年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之一大变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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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条例”公布后，需要征求政界和社会的意见以进一步修订，当时反对者大有人在。 如湖南

省政府主席何键就明确反对实行专员制度①，说为了“剿灭”中共红六军团在湘赣边区留下的独立

团和游击队，他裁撤专员区代之以“清剿区”，已于 3 月撤销两个专员区，准备 6 月底“全裁”。② 刘

湘也直接表示反对。 他说：行政督察专员“专管本区县政，对省府近于独立，而非辅助省府”，这使

得地方行政机关变为省政府、督察专员公署、县政府和区署四级，既违背孙中山所主张的二级制和

中央与地方均权主义，也不符合四川的“惯俗”。③ 5 月，行政院召开十省民政、教育两厅长及专员

会议，讨论各种地方行政问题，16 个议题中有 6 个与专员制有关。 会议期间有人发表报刊文章对

专员制度提出强烈质疑，说专员制是一种“临时过渡性质”的制度，在“现行之行政系统”和“五五宪

草”中“均无是物”，“故其能否永久设置，及是否改变名称，尚在不可知之数”。④ 这次会议结束后，
行政院派院参事张锐和秘书吴景超赴川湘鄂贛视察，聘请清华大学教授陈之迈对专员制度进行研

究，事后出具的两份报告对于“3 月条例”规定的制度实际上都有批评。 张锐的报告强调专员公署

“本为省政府的派出所”，建议“近省会各县，省府可以直接监督，不必设专员，以免徒增公文转

折”。⑤ 陈之迈的报告也不支持“3 月条例”关于专员制常设、普设、实化的取向。 报告说，专员制度

的性质事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已脱离其往日之临时性质而寖成一种永垂久远之制度”，
“已早非以办理特种事务为其主要之目的”，建议限制这种制度的膨胀，专员不兼保安司令，“专员

公署员额毋须特多”，“经费毋须特别庞大”，“绝对不构成三级制之地方政制”。⑥ 但是这些质疑和

反对的声音未能阻止专员制度的实化。
经过半年多的征求意见和修订酝酿，1936 年 10 月 15 日，行政院颁布有关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的 4 个文件，即修正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以下简称“10 月条例”）、《行政院审查

行政督察专员人选暂行办法》《行政督察专员办事成绩考核暂行办法》和《行政督察专员资格审查

委员会规则》。 20 日，内政部奉行政院令颁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办事通则》；24 日，行政院颁布

《修正区保安司令部组织暂行条例》。 这些条例、规则使“3 月条例”得以确立和细化。
“10 月条例”规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省政府辅助机关”；行政督察专员“由行政院院长或

内政部部长提出，呈请国民政府简派”；“除有特殊情形者外，应兼任该区保安司令，对于辖区内各

县市之保安团队、水陆警察及一切武装自卫之民众组织，有监督之权”。 它虽然重复“3 月条例”中
关于专员职权的原则性规定，但进行了细化，而这种细化使得专署“几成为省县间之一级政府”。⑦

根据“10 月条例”规定，行政督察专员“承省政府之命，推行法令，并监督指导暨统筹辖区内各市县

行政”，具有如下职权：

1. 审核、统筹辖区内各县市的行政计划或中心工作；
2. 审核辖区内各县市地方预算、决算；
3. 审核辖区内各县市制定的单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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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巡视、指导辖区内各县市的地方行政和地方自治；
5. 考核辖区内各县市行政人员的工作成绩；
6. 对辖区内各县市行政人员实行奖惩；
7. 召集区行政会议；
8. 处理辖区内各县市间的争议；
9. 办理省政府交办事项。

专署机构也得到充实，员额由“3 月条例”规定的 17 人加若干雇员，改为分甲、乙、丙三等，员额

分别为 41 人、34 人、25 人①；与专署合署办公的区保安司令部员额也由此前的 9 人扩为 27—30
人②，两机构合计达 52—71 人；专署经费也有较大幅度增加。

至此，国民政府统一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完全确立，具有广泛监督、监察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多数省份普遍设立，成为省与县市之间近于“实级”的一级政府。

结语

国民政府实行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有两点值得从理论的角度予以关注：一是政治制度演变史

上的合理性；二是在具体政治社会环境中运作的复杂性。
前文述及，在中国历史上，地方政制曾多次在“二级制”与“三级制”之间反复，而这具有历史必

然性。 在当时比较落后的交通、通讯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实行“三级制”会遇到中间隔阻、政令不畅

的问题；实行“二级制”则会遇到所谓上级行政“呼应不灵，鞭长莫及”的问题，历代统治者经常陷于

这种矛盾之中，不得不在有施政需要时对地方政制进行调整。 清代实行省—道（虚级）—府（直隶

州）—（州）县的“三级半”地方政制，入民国后改行省—道—县“三级制”，1923 年曹锟政府颁布的

《中华民国宪法》又改行“省—县二级制”，这一制度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延续。 然而，由于国民政府

时期的交通、通讯条件和社会环境较之清代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良，所以“二级制”的实行必然会重

蹈历史上一级行政所辖二级行政单位数目过多而难于治理的困境。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国民

政府于 1932 年推出“一制两例”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并在 1936 年实现了“两例”归一。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国民政府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也是如此。

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环境呈一种矛盾的复杂性：一方面，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领域不断萌生各种

现代性因素；另一方面，整个中国又处在传统社会持续崩溃而新社会尚未形成的过程中。 在这样的

社会环境中，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实行对当时的行政运作产生了双重影响。 曾有人评价这一制度

在甘肃实行的积极效果：“有专员到处督察，则县长之黜陟惩奖，不仅凭虚伪之舆论，并采专员之考

核，贤能既得安于其位，不肖者亦不能始终售其欺人之技。”③湖北武昌的一位县长则称：试行专员

制度 5 年，“因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对于团队管理确已较前进步”。④ 在抗战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

度也“对于政令推行，收效甚宏”。⑤ 这一时期，各战区省府沦陷，省区地域往往被分隔，“交通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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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特种勤务工作的繁重”，使得“行政督察专员的地位更形重要”①，“例如修建公路飞机场，及征

兵征实整理财政等重要工作，得专署之力甚多”。② 另一方面，国民党集团的腐败也往往导致行政

督察专员制度不能良性运作。 前文提及，当时这一制度经常成为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权力争

夺的工具。 就是在各省，许多地方也都“将专员当作酬庸的工具”③，用以安排“一批中级官吏”。④

这种“位置私人”又往往具有地域排外性质。 当时各省专员多为本地籍，据 1937 年 2 月军政部统

计，在 14 个省中，专员本地籍所占比例超过 50%的有 8 个省。 此外，当时行政往往为军事所主导，
以专员为“酬庸工具”，导致“多数专员，概属军人”。 军政部的统计显示，在 14 个省中，其专员毕业

于军事、警政类学校超过 50%的有 10 个省。⑤ 时人指出，行政非军人所长，专员兼县长“已感焦头

烂额，察吏更非其力所及”，以至专员常“对本身职务感受苦痛”，说“想不到做专员比当师长还

难”。⑥ 还有人指出，酬庸来的专员“既于县政无认识、无经验，自然对于督察工作不知从何做起，有
时甚至自恃自恣，曲法扰民，反给各县县长以不良的启示”。⑦

可以说，国民政府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就其“法”而言具有历史合理性，就其“行”而言得失参

半。 借用中国传统政治的语言说，它在运作中出现的弊病不是“法弊”，而是“时弊”。

（责任编辑： 胡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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